
【案例一】

养生服务被烫伤

要求退款遭拒绝

李某到某公司先后办理 2 张养

生堂 VIP卡， 共支付 16100元。 李

某接受了 7次服务， 扣除相应款项

后， 2 张卡内余额共 13540 元。 由

于在服务过程中被仪器烫伤背部，

李某不愿意继续接受服务， 并要求

退还卡内余款， 但该公司以 2 张卡

均已开卡使用为由拒绝退款。 李某

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公司返还

未消费余额 1354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李某预先支

付全部服务费用， 某公司分批次向

李某提供服务， 双方之间的消费模

式属于预付式消费。 双方办卡时未

签订书面协议， 也没有证据证实任

何一方单方提出解除合同时应承担

何种责任。 现李某已明确表示不愿

再继续接受公司提供的服务， 应允

许其作出解除服务合同的选择。 故

判决公司返还李某剩余未消费的金

额 13540元。

【法官说法】

本案中， 虽然李某与公司并未

订立书面协议， 也未明确约定双方

的权利义务和解除合同后的法律后

果， 但双方已经建立了预付式消费

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 公司应向李

某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李某在接受

服务的过程中被仪器烫伤， 公司未

能以足够的勤勉和高度的注意谨慎

行事， 且双方订立的预付式消费服

务合同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及信任

基础， 应支持消费者解除合同的合

法权利。

【案例二】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消费者可要求解除

唐某与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

内容包括资深红娘指导、 推荐候选

人 20 人、 约会安排不少于 7 人次

等， 费用共 25800 元。 之后， 公司

安排了 2 位推荐对象与唐某约会。

但唐某认为约会对象不是注册会

员， 而是临时安排的“托”， 遂向

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解除服务合同

并返还服务费 25800 元。 公司认为

不存在前期承诺与后期服务不一致

的情况， 况且合同已约定任何一方

不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因此拒绝

退还合同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双方签

订的合同为婚恋服务合同， 需要以

双方互相信任且愿意继续履行为前

提。 唐某提出不信任公司提供的婚

介服务， 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履

行， 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 公司仅

安排 2人约会， 未达约定的最低标

准， 应向唐某返还一定费用。 唐某

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约会人员是

“托”， 其对合同未能履行亦存在过

错， 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故酌定公

司返还唐某服务费用 12000元。

【法官说法】

《合同法 》 第四百一十条规

定：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

解除委托合同。 因解除合同给对方

造成损失的， 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

人的事由外， 应当赔偿损失。” 涉

案服务合同具有人身属性， 当消费

者不愿意接受相亲服务时， 合同目

的已经不能实现， 不应强制要求其

继续履行合同， 即使在合同中约定

任何一方不可以单方解除合同， 也

应允许消费者单方提出解除。 关于

返还服务款项的请求， 法院会审查

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 在考量双方

过错程度的基础上综合认定各自应

承担的责任。

【案例三】

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构成欺诈判三倍赔偿

吴某与某公司签订了 《健康母

婴护理中心服务合同》， 约定公司

为吴某提供母婴护理， 套餐项目包

括每个房间均配备 RGF 空气净化

设备、 三甲医院级别的感染管制的

24 小时婴儿看护室等内容。 公司

宣传册中载明其拥有的专业设施包

括“二十四小时紧急 CALL 铃、 国

际防疫级别的 RGF 空气净化系

统、 医用级别经皮黄疸仪” 等， 拥

有的专家团队包括“三甲级医院产

科、 儿科医师、 妇幼保健主任医师

及资深营养师等重量级专业医疗护

理团队” 等。

合同履行过程中， 公司将所有

婴儿放在一个婴儿房照护， 包括吴

某女儿在内的 3 名婴儿患上肺炎，

吴某女儿住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

14245 元。 吴某诉请公司返还未履

行期间的预收款及利息、 赔偿医疗

费、 赔偿因欺诈产生的三倍预付

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 公司未提交

证据证明其已按合同约定， 在吴某

房间配备 RGF 空气净化设备及婴

儿房达到三甲医院级别的感染管

制。 反之， 其将所有婴儿放在一个

婴儿房照护， 且未在其他婴儿患病

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增加了吴

某女儿患病风险。 公司已构成违

约， 应承担向吴某返还未履行期间

的预收款及利息、 赔偿医疗费。 产

妇和婴儿健康管理、 专业护理方面

的内容属于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未

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按合同约定及宣

传手册内容提供了专业设备和专家

团队， 存在虚假宣传。 吴某因公司

的虚假宣传与公司签订合同， 可认

定公司构成欺诈， 依法应承担预付

款的三倍赔偿。

【法官说法】

预付式服务合同经营者应按合

同约定提供服务， 否则消费者可解

除合同， 并要求经营者返还尚未履

行期间的预收款及利息， 造成消费

者其他损失的， 经营者还应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消费者在选择月子中心提供母

婴护理服务时， 除了硬件设备外，

可享有的医疗护理服务条件及完善

的专业护理水平， 也是其考虑的重

要因素。 本案中， 某公司不仅未按

照合同约定提供空气净化设备， 也

未提供合同约定的 “三甲级医院产

科、 儿科医生等护理团队”， 构成

了虚假宣传。 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足

以诱使消费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

可认定某公司构成了欺诈， 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 承担惩罚性

赔偿责任。

【案例四】

公司结业导致纠纷

可要求退款并赔偿

陈某向某公司转账 16500 元，

约定由该公司提供 50 课时私教健

身服务。 该公司向陈某提供 10 节

私教课时服务后， 因公司结业， 双

方就剩余课程如何处理产生纠纷。

公司主张双方签订了契约书， 退款

时应依约扣除 30%违约金。 陈某不

确认签过该契约书， 经其委托鉴

定， 该契约书并非陈某亲笔签订。

后该公司结业， 陈某要求退还剩余

课时费用并支付鉴定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 双方成立服

务合同关系， 均应按约履行。 公司

已结业， 双方对剩余课程退费问题

沟通未果， 陈某诉请公司退回剩余

40 课时费用 13200 元有理， 予以

支持。 公司主张陈某在契约书上签

字， 退款时应扣除 30%违约金， 陈

某委托鉴定部门进行笔迹鉴定， 经

鉴定该契约书不是陈某所签。 该鉴

定与本案事实的认定有关联性， 鉴

定费用属于陈某处理本案纠纷遭受

的损失， 应由公司承担。

【法官说法】

经营者结业导致预付式服务合

同无法履行的， 消费者有权解除服

务合同， 并要求经营者退回尚未消

费的剩余费用。 本案中， 基于公司

的原因， 导致陈某无法再享受健身

服务， 对剩余的课时费用， 公司应

予以退还。 同时， 因公司主张根据

协议书需扣除违约金， 消费者对该

主张予以否认， 并在诉前委托鉴定

机构对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事项进

行必要的鉴定， 产生的合理费用可

认定为消费者因处理纠纷产生的损

失， 应由经营者承担。

【案例五】

“课程开课，不予退款”

格式条款被判无效

刘某替女儿刘某苑 （未满 18

周岁） 与公司签订 《EAP 课程客

户协议书》， 课程 800 学时， 共支

付 68000元。 协议约定“该课程一

旦开始上课， 甲方有权不予退款”。

上了 318学时后， 刘某苑因个人原

因向公司提出长期请假。

请假期间， 刘某、 刘某苑认为

与公司签订的是半工半读留学合

同， 但公司从未办理出国留学事宜，

是以留学为诱饵进行诈骗， 故向法院

起诉要求公司退还 68000元。

公司辩称， 双方之间签订的是学

术英语培训合同， 刘某、 刘某苑在请

假期间单方面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有

失诚信。

法院经审理认为， 协议中关于费

用不予退还的条款， 明显加重了刘

某、 刘某苑的责任， 应属无效条款。

协议书上是刘某本人签名， 其应当知

道签名确认的后果， 现有证据不足以

证实公司实施了欺诈， 刘某、 刘某苑

以自身原因要求解除协议， 属于违

约， 应当承担违约费用。 因此， 法院

酌情认定刘某、 刘某苑承担违约费

6800 元， 结合剩余 482 学时的情况，

判决公司返还 34170元。

【法官说法】

本案中 ， “课程开通 ， 不予退

款” 是某公司事先在合同中拟定的条

款， 双方并未就该条款进行协商， 此

系格式条款。 对格式条款的效力， 应

按照 《合同法》 第四十条以及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判断是否有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条规定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

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泽恩，

加重对方责任 、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的， 该条款无效”。 双方在协议书中

关于 “课程开通 ， 不予退款 ” 的约

定， 使经营者处于无论服务是否到位

都能获得全部报酬的有利地位， 明显

加重了一方责任， 排除了另一方主要

权利， 未公平分配经营者与消费者的

权利义务， 为无效的格式条款， 对经

营者和消费者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案例六】

疫情期间教练离职

积极调解化解纠纷

李某等三人在某健身公司购买了

两位教练的私教课程。 因两位教练中

途离职， 经过协商更换了其他教练。

但李某等三人认为新教练并不合适，

上课水平及效果欠佳， 遂与该健身公

司协商退还剩余课程金额， 未果， 诉

至法院。 经法院主持调解， 双方自愿

达成调解协议， 由某健身公司向李某

等三人一次性支付部分款项。

【法官说法】

受理案件后， 经办法官了解到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涉案健身公司经

营困难， 如完全按照健身协议约定，

由该健身公司全部返还剩余课程费

用， 将可能导致该公司财务困难， 难

以维持正常经营发展， 不利于复工复

产， 也难以保障李某等人的权益实

现。 在征得双方同意后， 承办法官积

极组织调解， 最终在法官的耐心引导

下， 双方互利互让， 达成调解协议并

执行到位， 减轻了双方当事人诉累，

体现了法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充分

发挥司法职能， 为市场有序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的担当。

（综合羊城晚报、 广州审判网等）

B5 专家坐堂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wjh@126.com

2020 年 12 月 1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

商家频繁“跑路” 退款总是那么难
预付式消费纠纷激增 消费者维权举证难

预付式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模式， 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和优惠的同时， 也因商家倒闭或“跑路” 频发， 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 一直以

来， 教育培训、 美容美发、 旅游和健身等行业均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 随着消费者消费方式的不断改变， 涉及餐饮、 网购、

网络游戏、 汽车行业等新兴生活服务领域的案件数量也逐渐增多。 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虚假宣传的认定、 预付款退还条件等方面。

由于当前不少商家无证发卡、 无照发卡、 随意发卡的情况较为常见， 加之部分经营者不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 或以口头方式约定合同重

要内容， 因此当发生纠纷时， 消费者难以举证， 陷入维权窘境。 本期“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提醒消费者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要求经营者将

服务内容、 项目金额、 使用期限等核心条款通过书面合同予以固定， 并保留相关支付凭证、 合同等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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